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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05 证券简称：*ST天喻 公告编号：2026-046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因民间借贷纠纷，原告成都慧友伟贸易有限公司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下简称“成都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喻信息”）、深圳市深创智能集团有限公司、

闫春雨、沈进长偿还借款本金 2.13 亿元（因原告撤回部分诉讼请求，本金由 2.76

亿元调整为2.13亿元）及相应期间的资金占用利息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9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及部分银行账户资金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64）。

成都中院判决公司及其他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及相应期间的利息，同

时由公司及其他被告承担律师费等。具体判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77）。

公司因不服成都中院作出的民事判决，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四

川省高院”）提起了上诉。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12 日收到四川省高院送达的《受

理通知书》，四川省高院已受理本次公司提起的上诉案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1）。

二、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一）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6年 6月18日收到四川省高院发送的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银村镇银行”）《调查令回执》及附件，显示：2022

年 4 月陈汉平、詹鸿林、肖锡雄、沈巧苏、沈锡坤、深圳市长隆盛资产管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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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下简称“长隆盛公司”)向桂银村镇银行申请借款（借款总金额 2.85 亿

元），天喻信息与桂银村镇银行签署《质押合同》，以在该行开立的 6份定期存

单（合计金额 3亿元）为前述自然人、法人向桂银村镇银行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前述 6份定期存单已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解除质押）；同时，天喻信息与桂银

村镇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前述詹鸿林、陈汉平向桂银村镇银行申

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此外，附件中天喻信息“董事会决议”显示：天喻信

息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天喻信息为长隆盛公司向桂银

村镇银行申请借款 5,700 万元提供存单质押担保事项，“董事会决议”由 7名时

任董事（闫春雨、艾迪、张新访、孙静、欧阳丽华、孙晨钟、李亚波）签字，并

加盖天喻信息公章。

（二）其他说明

经公司初步核实：

1.公司不知悉、未参与上述自然人、法人的借款和提供担保事项；

2.公司内部无上述《质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原件及复制件，亦无

《质押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相关的合同评审、用章审批等流程记录，相关

事项亦未履行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法定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3.附件中“天喻信息董事会决议”与事实不符：2022 年 3 月 28 日公司未召

开董事会会议；公司未披露过该份“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司历次董事会会议均

未审议过为长隆盛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事宜；公司时任董事艾迪、张新访、

孙静、欧阳丽华、孙晨钟、李亚波均声明：2022 年 3 月 28 日未出席过天喻信息

“董事会会议”，上述“董事会决议”上的签名亦非本人签署。

公司一向严格按照《公司法》、中国证监会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及公告格式指引、天喻信息《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要求，召开董事

会会议，披露董事会决议公告，并将经董事签署及加盖天喻信息董事会印章（非

天喻信息公章）的董事会决议扫描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

公司将进一步核查上述事项的真实性并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采取一切法律

手段追究相关主体责任，维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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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备查文件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送的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调查令回

执》及附件。

特此公告。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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